附件：
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为加强对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以下简称基地）的监督管理，确保基地建设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根据《关于创建全国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基地的意见》（农绿[2005]2号）和《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验收办法》（试行）（农绿[2006]6号）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2条 基地监督管理是指农业部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农业部绿办）和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及其委托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省绿办）对基地建设单位的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管理和产业化经营等实施监督、检查、考核、评定等。
第3条 所有基地建设单位每年必须接受由农业部绿办和中心统一组织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组织实施

第四条  基地监督管理工作由农业部绿办和中心及省绿办负责组织实施。各级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职责如下：

（1） 农业部绿办和中心的工作职责

1、 制定基地监督管理工作的有关规定；

2、 组织开展基地监督管理工作；

3、 指导和考核省绿办基地监督管理工作；

4、 组织对重点基地进行监督抽查；

5、 依据有关规定，对年度检查不合格的基地做出取消基地称号的决定并予以公告；

6、 向绿色食品系统通报有关基地监督管理工作的情况。

（2） 省绿办的工作职责

1、 负责所辖区域内基地监督管理工作组织实施；
2、 根据农业部绿办和中心的有关规定，制定当地的基地监督管理工作实施细则，并报农业部绿办和中心备案；
3、 依据有关规定，对基地建设单位年度检查做出结论，并报农业部绿办和中心备案；

4、 配合农业部绿办和中心对所辖区域内的重点基地实施监督抽查；

5、 完成农业部绿办和中心委托的其它基地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省绿办应当明确分管基地监督管理工作的领导，确定负责基地监督管理工作的部门和人员。

第六条  省绿办应建立完整的基地监督管理工作档案。档案材料应包括基地单位创建申报材料、《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证书》复印件、基地年度自查报告、省绿办年度检查报告、《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监督管理综合意见表》（以下简称综合意见表，见附件）等。
第三章  基地监督管理方式

第七条  年度检查由基地建设单位自查、省绿办实地检查、农业部绿办和中心备案审查组成。

第八条  自查是基地建设单位按照基地建设的标准和验收要求，对基地标准化生产运行的实际情况进行检查，并做出自我评价。

第九条  实地检查是指省绿办对基地标准化生产的落实情况及保障体系运行情况等进行现场检查。

第十条  实地检查应在作物（动物）生长期实施。实地检查不得少于听取汇报、资料审查、现场检查、访问农户和产业化经营企业、总结等工作环节。要求对每个工作环节进行拍照，并附在年度检查报告后。
第十一条  实地检查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基地建设组织管理体系、生产管理体系、农业投入品管理体系、技术服务体系、监督管理体系、基础设施体系和产业化经营等运行的基本情况。
第四章  基地监督管理结论处理

第十二条  省绿办应于每年11月20日前将基地自查报告、基地检查报告及综合意见表报农业部绿办和中心备案。
第十三条  年度检查结论为整改的基地建设单位必须于接到省绿办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完成整改，并将整改措施和结果报省绿办申请复查。省绿办应及时组织整改复查并做出结论。三个月内不提出复查申请或复查不合格的由省绿办报请农业部绿办和中心取消其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称号。

第十四条  对年度检查结论为不合格的单位，省绿办在做出结论后应立即报请农业部绿办和中心取消其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称号，并负责收回证书及匾牌。
第十五条  农业部绿办和中心对省绿办上报的材料进行备案审查，并以文件的形式对基地年度监督管理的结果进行确认并下发。对于监督管理结论为不合格的基地，农业部绿办和中心将在有关媒体上进行公告，两年内不再受理其创建申请。
第十六条  基地建设单位对省绿办年度检查结论有异议的，可在接到省绿办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农业部绿办和中心提出复议申请，农业部绿办和中心于接到复议申请30个工作日内做出决定。
第十七条  由于不可抗拒的外力原因而致使基地丧失了建设条件的，基地建设单位应及时经省绿办向农业部绿办和中心提出暂时停止使用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称号的申请，并将基地证书和匾牌交省绿办。待条件恢复后，经省绿办实地验收合格后再行恢复其称号。

第十八条  由于生产管理等原因而致使基地不符合建设条件的，基地建设单位应及时经省绿办向农业部绿办和中心提出停止使用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称号的申请，并将基地证书和匾牌交省绿办。基地建设单位由于其它原因，也可自愿申请停止使用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称号，并将基地证书和匾牌交省绿办。农业部绿办和中心对上述两种情况在有关媒体上进行公告。
第五章  考核与奖惩
第十九条  农业部绿办和中心对省绿办的基地监督管理工作进行年度考核。

第二十条  农业部绿办和中心对基地监督管理工作业绩显著的机构和人员予以表彰和奖励；对工作中出现严重失误或违反有关规定，造成不良后果的机构，给予通报批评，并追究有关人员及其分管领导的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农业部绿办和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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